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通知
继教教管〔2022〕 01 号

关于2022年春季学期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相关工作的安排

2022年春季学期毕业设计（论文）撰写工作从2022年1月11日起至5月20日前结束，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1、 重点关注内容
[bookmark: _GoBack]依据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的相关要求（附件1和附件2），进一步调整了毕业设计（论文）要求及工作流程，例如启动校抽检工作、答辩方式确定时间调整、论文撰写规范调整，增加开题报告、增加论文格式检测等等，详见《关于2022年春季学期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写作要求和工作流程调整的重要通知》（继教院字[2022]1号）（附件3）。
二、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资格审核 
2020秋季入学批次及以前入学批次在学业年限内学生，学费全部缴纳完毕。学习中心应督促学生及时完成学习平台课程学习，并缴清学生学费。
三、毕业设计（论文）写作的学术诚信教育及写作动员工作
 学位论文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是进行科学研究训练的重要途径，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各办学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各项文件，学习了解论文写作的相关规定和毕业论文管理系统操作流程的同时，要加强对学生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教育，引导学生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指导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强化学科知识传授、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教育和引领学生恪守学术诚信，遵守学术准则。保证论文写作的顺利进行。
请学习中心认真学习《关于2022年春季学期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写作要求和工作流程调整的重要通知》（继教院字[2022]1号）（附件3）和《电子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网络高等教育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和毕业答辩的有关规定》（见附件4）等相关通知，做好学生动员工作，让学生学习了解论文写作的相关规定和毕业论文管理系统操作流程，保证论文写作的顺利进行。
四、毕业设计（论文）查重方案与格式检测
1、学生有一次免费查重机会。自费查重次数不限，查重费用为2.7元/千字符。论文需要通过格式检测，费用由学校承担，不限次数，检测结果差错率千分之一以内为合格。
2、学生必须在复稿阶段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最后一稿的查重和格式检测，指导老师将根据此次查重和格式检测的结果作为能否进入终稿的判定依据。
3、论文查重率要求：参加现场答辩的学生论文查重应低于25%，参加书面答辩的学生论文查重应低于30%。
五、毕业论文写作进度
各阶段时间节点和任务安排：   
	时间
	任务

	2022年1月11日-1月15日
	确定答辩方式、选题

	1月16日-2月24日
	开题报告阶段

	2月25日-3月25日
	初稿阶段

	3月26日-4月26日
	复稿阶段

	4月27日-5月5日
	指导教师审核确定终稿

	5月6日-5月15日
	组织答辩阶段

	5月16日-5月20日
	完成各环节评分及考核表打印


特别提醒：
（1）请学生慎重确定答辩方式， “书面答辩”学生不能申请学位；
（2）学生必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稿件提交，才能进入下一阶段； 
（3）指导老师尽量在学生提交稿件后两天完成评阅工作，以免影响学生毕业设计（论文）任务进展。
六、毕业论文写作成绩评定和监控
1、指导教师由学习中心聘请后，由学习中心管理员在综合管理平台按专业指定学生，指导教师与学生利用综合管理平台的毕业论文管理系统进行指导与修改的交互。
 2、各办学单位教学管理人员通过综合管理平台对学生的论文写作进展情况进行监控，并及时解决学生和指导教师遇到的问题。
3、指导教师在论文评定过程中应严格查处论文抄袭行为，无论任何环节发现论文有抄袭行为者，当即取消其写作资格，成绩评定为不合格。
4、办学单位应确认指导老师允许学生答辩后再组织答辩相应工作，对书面答辩的学生，指导教师完成平时成绩、论文质量以及书面答辩三项内容的打分；对申请现场答辩的学生，指导老师完成平时成绩和论文质量的打分，答辩成绩在学生现场答辩后由答辩小组给出。
参与书面答辩的学生论文成绩构成：平时成绩20分、论文质量40分，书面答辩20分，满分80分；参与现场答辩的学生论文成绩构成：平时成绩20分、论文质量40分，现场答辩40分，满分100分。
4、5月20日前完成所有书面答辩和现场答辩的评审及成绩录入工作，打印《成绩考核表》（注：因申请学位类《成绩考核表》需双面打印，故必须在下载中心下载打印客户端），本学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结束。5月21日毕业论文管理系统关闭。
5、对购买、请人代写学位论文的学生，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已获得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依法予以撤销。被撤销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已注册的应当予以注销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无效。对指导老师追究其失职责任。举报电话：028-86113375。
毕业论文写作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请办学单位接到本通知后及时落实相关工作，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或建议，请及时联系总校系统管理人员，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毕业论文系统管理员：龚泽平，联系电话： 02883206665，或者通过“学籍管理”QQ群联系。

附件1：教育部关于印发《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的通知
附件2：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附件3：关于2022年春季学期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写作要求和工作流程调整的重要通知
附件4：电子科技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网络高等教育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和毕业答辩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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